关于转发《2015年内蒙古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简章》的通知

医学院2015届全体毕业生：

   现将有关2015年内蒙古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简章转发给你们，请大家及时了解相关信息，踊跃报名，以我们所学投身社会，学有所用。

   此通知

   附《2015年内蒙古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简章》
                               医学院学工办

                              2015年5月20日

附：2015年内蒙古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简章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共青团中央九部门《关于做好201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5〕34号)要求，自治区将于2015年5月份开始选拔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农村牧区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牧)、支医和扶贫(以下简称“三支一扶”)工作。为确保招募工作顺利进行，制定本简章。

一、招募对象

(一)2015年自治区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

(二)2015年区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内蒙古籍应届毕业生;

(三)2012年、2013年、2014年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且尚未就业的内蒙古籍高校毕业生。

二、招募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热爱祖国，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二)学习成绩合格，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其中，支教类高校毕业生从师范类院校专科以上毕业生或适合从事中小学教学非师范类院校基础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蒙古语文、语文、历史、生物、政治、地理、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相关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招募;支农(支牧)类高校毕业生从农牧林相关专业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其中，水利项目从水利相关专业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支医类高校毕业生从医疗、卫生及其相关专业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扶贫类高校毕业生不受专业限制，从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中招募。

(三)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四)身体健康。

目前已在公益性岗位和各类服务基层项目中服务或服务期满人员、在读研究生均不在此次招募范围。

三、招募人数

2015年，全区计划招募“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2500人(各盟市具体分配名额见附件2)。

四、工作内容和要求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主要到苏木乡镇从事支教、支农(支牧)、支医和扶贫工作。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应按照规定期限(服务期为2年，时间从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完成服务工作，服从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服务单位的管理。由于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服务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同意方可离开服务岗位。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经自治区“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审核，颁发由人社部统一印制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作为服务期满后享受相关政策的依据。

五、服务期间生活待遇

(一)“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由旗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为其足额发放每人每月1500元的生活补贴和每人每年1200元的交通补贴，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社会保险。

(二)各地和各用人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其他福利待遇。

(三)各旗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协调服务单位为“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提供与本单位工作人员相同的工作条件和免费住宿以及安全、健康、卫生的生活条件。

六、招募办法

(一)报名方式及时间

5月21日9:00—5月26日18:00，应往届毕业生通过内蒙古人事考试信息网(网址：www.impta.com )进行网上报名。

报名时间：5月21日9:00—5月26日18:00

报名方式：网上报名

笔试时间：2015年6月14日上午9：00—11:30

